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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于成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冬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赵冬颖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兰鹏  

电话 0415-5956893 

传真 010-69731303 

电子邮箱 dongmiban@shenxianyuan.com 

公司网址 www.sxyshenye.com 

联系地址 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双山子镇黎明村七组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秘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536,516,375.59 1,576,763,439.38 -2.5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76,765,301.49 1,057,139,705.65 -7.6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9.09 9.84 -7.6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4.75% 22.21% - 

资产负债率%（合并） 36.45% 32.97%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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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5,360,378.44 19,177,199.34 -19.9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374,404.16 -97,134,392.34 17.2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9,646,677.42 -73,325,076.80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04,952.36 18,033,091.26 -29.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7.90% -8.78%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7.83% -6.6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5 -0.90 16.67%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43,509,888 40.49% 0 43,509,888 40.4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8,976,366 26.97% 0 28,976,366 26.97% 

      董事、监事、高管 14,775 0.02% 0 14,775 0.02%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63,939,059 59.51% 0 63,939,059 59.5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3,894,734 59.47% 0 63,894,734 59.47% 

      董事、监事、高管 44,325 0.04% 0 44,325 0.04%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107,448,947 - 0 107,448,947 - 

     普通股股东人数 74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碧水集团 92,871,100 0 92,871,100 86.43% 63,894,734 28,976,366 

2 中农基金 2,971,100 0 2,971,100 2.77% 0 2,971,100 

3 上海参仙

源 

2,289,000 0 2,289,000 2.13% 0 2,289,000 

4 王少群 1,080,000 0 1,080,000 1.01% 0 1,080,000 

5 林向辉 657,746 0 657,746 0.61% 0 657,746 

6 刘喜峰 601,675 0 601,675 0.56% 0 60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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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惠勤 564,500 0 564,500 0.53% 0 564,500 

8 魏虹 457,000 0 457,000 0.43% 0 457,000 

9 臧志海 376,538 0 376,538 0.35% 0 376,538 

10 刘民强 353,300 0 353,300 0.33% 0 353,300 

合计 102,221,959 0 102,221,959 95.15% 63,894,734 38,327,225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碧水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参仙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除

此之外，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协议及安排。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聘请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2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工作，中

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中兴华审字（2023）

第 013192号）及《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中兴华报字（2023）

第 010704号）。董事会对此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出具专项说明，具体如下： 

一、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的主要内容 

1. 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5 所述，参仙源公司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存货中原材料账面价值 27,827.70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18.11%。该部分存货库龄长，去化慢，存在减值迹象，尽管参仙源公司考虑目前相

关产品的销售价格测算出的可变现净值远高于账面价值，但由于与该部分存货相关的产品销量较小，我

们认为按此销售价格测算出的可变现净值不够充分、适当，参仙源公司也未能提供其他可证明该部分存

货不存在减值的证据。我们无法获取评价该部分存货账面价值正确性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 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七条：“当无法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

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以及第十条：“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

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

无法表示意见。”的规定，我们认为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故出具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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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法表示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导致无法表示审计意见事项可能对参仙源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我们对

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定这些事项对参仙源公司 2022

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和 2022年度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4. 无法表示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是否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 

上述无法表示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无违反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规定的情形。 

二、董事会关于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有关实际情况，本着严格、谨慎的原

则，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将组织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

审计报告所涉及的问题，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参仙源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7 日 


